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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阈下对哈奇森道德感 “先天性”和

“反映性”的辨析

戴　岳，何　柳
（贵阳学院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０）

摘要：哈奇森的道德感官论是建立在他的认识论上，然而其对这一部分的阐释由于行文原因而显得模糊

不清。在认知视阈下，哈奇森将道德感辨析为人类认识活动初级阶段的 “先天感受”，是一种出自本能的

对情绪的感受性能力；道德感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在人类感知实践中提供了一种出自心理实体的认知对象，因

而 “反思性”术语是对这一概念的误用。“反思性”较之于 “反映性”已经不适合用来阐释哈奇森的道

德感，因后者更能揭示情感主义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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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奇森因道德感官论的提出而为人所知，然
而他对认识论的探究才是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前

提，其中 “先天性”作为道德感的本质特征，为

这一感官如何成为善恶观念的来源提供了解释，但

国内关于哈奇森理论的文章对这一方面的论证鲜有

涉及，并且由于缺少这一部分的阐释，导致部分文

章误用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的本意。因此本文拟从认知视
阈下对道德感基本内容以及 “先天性”问题给予

解释，进而为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的汉译辨析奠定基础，

以此实现对哈奇森理论的把握。

一、知识是出自 “感性”的认知活动

哈奇森对于道德感 （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ｓｅ）曾做过这样
的论述：“我们所有的观念，或我们推理、判断的

一切材料，都通过一些内部或外部的直接感知能力

被接收到，我们称它为感官。”［１］２１５哈奇森认为道德

感与视觉、嗅觉、触觉这类感觉器官相等同，都是

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官。但其实两者之间也有区别。



外感官作为身体器官只能产生与此相应的印象，而

内感官作为特殊感官，是对观念、想法这类意识的

反映。最重要的是，被内感官反映的观念，如印

象，作为思想的重要元素，构成了思想的内容。但

这并不意味着内感官可以产生观念，或者任何先天

性的东西，“内感官建立在脑海中先前已有的观念

之上”［２］。所以在哈奇森看来，任何思想因感知而

存在，并无先天观念这一说法。也就是说，道德感

的本质是种后继的感性感知，其作用在于对先前观

念的反映，而反映的结果便是 “简单观念” （ｓｉｍ
ｐｌｅｉｄｅａ），简单观念作为第一观念是构成复杂观念
的前提。

“简单观念”思想主要承袭了洛克的观念性质

说。洛克在论及感知对象时将对象属性划分为两

类———主要性质和次要性质。前者是物体之间共享

的具体形态，如广延和硬度，因而也被称为物体的

基本属性。哈奇森认为对于基本属性的感知不需要

借助观念或通过比较观念产生，它是物体本身直接

呈现出的性质。后者则是基于主体自身感知器官而

产生的，如气味、味道。次要性质建立在感受上，

也就是对前者的感知上，或是建立在先前观念之间

的比较上。这种感知使得主体自身的特性与对象相

融合，由此给予了对象以次要性质。例如某种物体

的色彩，色彩作为感觉器官对该物体主要性质的感

知结果，它构成了对象的次级性质，同时色彩也是

以某种形式复合而成的简单观念。所以简单观念是

知觉器官给予心灵后，被心智能力建构出的东西。

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关于对象或观念间的感想———

“当对身体的外部或内部器官施以刺激时，内心便

会产生某种想法或感觉。”［３］知识或理念正是在观

念的感知或比较感中构成的，它们不过是建立在简

单观念之上又严格遵循逻辑规则的复杂观念而已。

简单观念解释了道德感这一反映感官的本源性，即

是我们本性决定了所有被确切感知到的对象必将引

发相应且具体的感受、感想，至于是出自想象被体

验到的还是当下实际被感知，都不重要，我们只要

知道所有概念的内涵、思想的内容都建立在感觉器

官提供的简单观念上就足够了。

二、道德出自 “先天感受”而非 “先天观念”

哈奇森虽然反对理性主义建构先天观念的方

式，但他的道德感官论仍为经验主义获得另一种先

天形式提供了可能性———将道德感看作人性自然禀

赋中一种内在的感知力。然而哈奇森是在理解理性

主义的先天观念论，继承洛克认识论和沙夫茨伯尼

的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对先天道德感的建立的，

因此我们需对 “先天观念”和 “先天感受”进行

分析说明，以实现对道德感的把握。

“先天观念”（ｉｎｎａｔｅｉｄｅａ）这一术语是指先天
知识、超验的知识。早期理性主义将观念视作认知

活动的第一对象，正如经典命题 “我在思考所以

我存在”一样，“思考”是 “存在”的充分条件。

这表示当我言说某物质时也就意味着该物质存在

着，而且它之所以能被言说是基于我们对其本质属

性的理解，所以言说它也表示着与其相关的必要属

性的实在性。由此可推出物质事物并不存在，唯一

存在的是头脑中的思想，能构成认识的只能是观

念。观念又分为内在观念和先天观念，前者出自思

维本性而被思维推理出；后者则是独立思维且无法

被思维推导出。比如上述命题的 “存在”，这一概

念的实在性不是借由思维推理而得出的，它是被一

个拥有具体形态的、实在的物质形式所确认到的，

即被思维之外的、形式的实在性所确认到的。也就

是说对 “存在的验证凸显在思维行为的自我验证

中，即存在的事实是被思维的事实所表现出来

的。”［４］就此来看，理性主义的 “先天观念”实际

上指的是出自思维直观的东西，比如 “无限”“存

在”。这类概念既无法出自经验观察，也不能是思

维结果。首先，从经验上看，有限的整数系列无法

建构出无限的概念；其次，从思维结果上看，“存

在”虽然适用描述所有关于物质的范畴，但关于

它的理解不是出自对某类或某一物质属性的分析，

因为它不能像自己描述其他范畴一般被其他范畴描

述。如 “我思”的命题一样，我们只能在分析某

类或某一物质属性的思想活动中感知这一分析过程

的思维模式才能获得它。因此，“存在”就是一种

“无限”的概念，它们都来自思维对自身思维模式

的直觉。将这样一种观点发展到伦理学领域后，善

恶观念便与先天观念一样都被视作与生俱来，而这

里的 “生”是指来自神的创生，而非自然天生。

１７世纪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大多建立在神义论上，
因为这套理论为有限的主体如何获得完美的概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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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最恰当的解释。这也就导致善的概念必然是涵

摄在上帝主权概念之下，而神学理论建构的原则也

就必然被追溯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来源以及成为衡量

道德与否的根本标准。

而后期的理性主义意识到若按照之前理性主义

对 “先天观念”的解释，就会将知识起源的问题

置于神学之下，而就不可能为认知活动提供一种不

可置疑的基础。所以他们把 “先天观念”发展为

“先验观念” （ｐｒｉｏｒｉｃｏｎｃｅｐｔ），这一转变否认了主
体天生固有着某一概念或知识，但承认了我们唯一

“先天”的是 “先天原则”，Ｗｉｌｌａｓｃｈｅｋ将它解释为
“理性的逻辑原则”［５］。在这一先天原则所构筑的

系统中，我们必然会形成一些概念，即先验观念，

因为它是我们在使用理性逻辑过程中自然且必然的

产物。由于 “先天原则”既证实了先验真理产生

的必然性，又调和了基于经验的归纳性和这样一种

必然性的关系，那么理解这样一种认知原则并遵从

其活动的我们是可以向经验世界做出一定解释的，

所以我们也就能够合理地假设经验世界也存在着某

种必然性和普遍性。正是这样，持有这一立场的伦

理学者会认为关于道德与否的判断是可以建立在具

有必然性的知识之上的，而且经由这类知识我们可

推导出承先启后的知识体系，从而形成关于某一类

对象的定义或公理。总之，先验观念同样将出自理

性原则的观念视为超验的东西，并看作认识活动的

根据，其内在蕴含了我们的道德规范是基于先天必

然性公理而建构出的一套伦理原则。

１７世纪的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一样，试图为
知识寻求一个不容置疑的基础。如果说 “先天观

念”是在形而上学中建构了这一基础，那么经验

主义就是从前形而上学中为这一基础提供了解释。

因此 “先天观念”这种表示天性就具有识别善恶

的理性能力，在哈奇森的理论中就变成了一种

“先天感受”（ｉｎｎａｔｅｓｅｎｓｅ），一种出自天生或本能
的感知能力。在先天问题的处理上，哈奇森虽然吸

收了洛克的认识论，将道德放在经验观察的基础

上，但由于洛克基于 “自然法则”的理论缺乏对

美的欣赏且其道德原则具有利己主义倾向，这使得

哈奇森将目光转向了沙夫茨伯尼，试图从人性中探

寻出道德产生的可能性。受他们的影响，哈奇森的

道德感官论表现出非认知性以及先天性。关于非认

知性这一点，正如上面论述的一样，哈奇森将道德

感等同为一种感觉器官，那么道德感作为人类自然

禀赋的一部分，也就是本能的一部分，它揭示出我

们天性中便已拥有的一种独特的感知能力。所以道

德感与外感官同样都以感觉为对象，并且都构成知

识的先决条件。正如外感官受到外部物理刺激时，

我们必会立即产生与此对应的观念，道德感也是如

此，唯一的区别是道德感是对上述观念的复杂形式

的感知。以上的观念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不可简化、

不可分析的 “简单观念”。所谓不可分析、不可简

化，即指当我们关于对象的定义一旦到达最终意义

上的简单时，该定义就必将终止，没有述词可对该

对象做出描述［６］。１７世纪的经验主义认为一个表
达式的指称项一定会存在与其对应的对象，因此上

文所说的不可再划分是指关于事物属性的不可再划

分，而不是关于概念属性的不可再划分，即简单观

念作为构成事物的最小元素，它只能在知觉中被给

予，而无法在理性中被判断。由此可见，简单观念

的获得不需要通过对观念关系的分析和逻辑上的论

证，它本身就是感觉器官运行的一种直接、自然、

非认知性的产物。那么作为产生简单观念的道德感

必然也是非认知性的器官，这样的感知能力当然也

就不受思维控制，并且独立于思维。虽然洛克的认

识论从自然本性上给予道德感一种 “先天性”的

说明，帮助哈奇森将感官承诺为一种必然的认知手

段，然而它只能为经验知识的产生提供不可置疑的

基础，却无法说明为什么人类普遍具有道德共识这

一问题，但沙夫茨伯尼的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

了另一条路径。

受沙夫茨伯尼美学的影响，哈奇森在洛克的自

然本性上引入了先天内容，即情感。他在谈论人类

本性时曾这样写道：“我们所有的观念……都被某

些称为内感官或外感官的一种直接感知力所接受，

借此我们也具有了愉快和痛苦的感受。”［１］２５哈奇森

之所以认为感觉与情感之间存在一致性，是因为情

感和感觉都与客体的次要性质 （如冷、热、声音

等）相关，都植根在我们的本性中，依赖着我们

的感觉器官。他在这里引入情感的主要目的是希望

内感官不仅能作为一种感觉能力说明观念的产生，

更重要的是内感官能够为观念内容提供说明，从而

为判断提供一种标准。所以一切情绪虽然都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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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愉快或痛苦这两个范畴中，但内感官本能地认同

愉快这一情感，其中对仁慈之情的认同才更符合它

的本性。“犹如树木不可避免地分枝，人类本性也

不受阻碍地去实现自己道德潜力。”［７］这也是为什

么内感官被称为道德感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哈奇森

来看，道德感就如同嗅觉、味觉一样都不可思议地

存在于人性中。所以道德感理论不对 “善本身是

什么”做出回答。也就是说，道德与否的判断标

准不是由概念给出的，它源自我们的感知。当我们

感知到属于它的那部分东西后，我们对其做出某种

情绪反映，至此它才被呈现在头脑中。因此善是蕴

含在个人人格品质中的东西，它同样是自然且天生

的，正如 “我们无法抗拒看绿色一样，我们也无

法抗拒做出道德判断”［７］。为观念的产生提供前提

条件的经验世界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感知这一

经验世界的方式，它才是观念形成的根源。而经验

主义这种先天分析方法为后期理性主义所借鉴，为

“先验观念”的提出做好了铺垫。

情感主义没有因缺乏理性主义所要求的那种客

观性而削弱了自己理论的优势。反而比起理性主义

的 “客观性”———脱离于主体之外，并先于主体

的理性法则，他们向主体提供更为广泛的 “客观

性”———主体反观自身的感知过程本身是可被证

实的经验活动。并且习惯的因素影响着感知能力，

因此在观念间的比较中区分出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为形成具有普遍性、普适性的抽象概念提供了条

件。故此对情感主义的道德理论来讲，道德判断是

一种情感的表达，是对内在感觉的陈述，而与此对

应的道德语言便认为主体在理解道德概念或道德语

句的意义时，并不是依赖于某个预设的概念，唯有

主体的心理状态才是构成概念认识的前提。

三、道德感是 “反映性”而非 “反思性”

上文我们已经对外感官和内感官的简单观念做

出了区分，说明了两者的基本特征。虽然内感官为

这些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根据，阐释了这类观念的存

在方式，但同外感官一样，内感官也是一种被动且

后继的器官，因此它不能产生这些观念。那么内外

感官是如何与这些观念发生关系的？如果说处在表

象层次的外感官观念因物理结构对生理器官的刺激

而必然被感知到，那内感官又是如何做到对复杂观

念的感知的呢？哈奇森在论述伦理学中人性的要素

时，关于内感官做过如下描述：“对意志有了概括

的认识后，我们再看看被称为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或 ‘后

继性’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的感觉，它是某些新的形式
或知觉的根源。”［８］也就是说，哈奇森受洛克影响

也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作为区分内外感官的重要属性，
将它视为内感官特有的生理机能，并以此来说明内

感官与观念之间的发生关系。那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指
的是什么？这一术语的含义是什么？

国内大部分学者把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译为 “反思

性”，而关于反思性的主流解释是 “精神 （思想）

的自我活动和内省方式……洛克认为反思 （反

省）……是心灵以自身活动作为对象，进行反观

自照，是人离开感觉形成的心理活动。”［９］这是否

意味着内感官具有一种 “思”的能力？因此我们

需要通过分析这一概念的日常用法，以及从１７世
纪的哲学用法上考察它的内涵，在此之上我们再看

经验主义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是否具有同样的含义。根
据剑桥词典提供的解释，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是指： （１）类
似镜子对图像的反映，或某种投射； （２）显示；
（３）深入的思考。而借由ＭａｌｃｏｌｍＣｌａｒｋ对１７世纪
理性主义关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的认识，我们了解到对
理性主义来说，它具有这层意思，即 “思维是关

于自我意识的叙述”［１０］。对理性主义来讲，思维对

自身活动的验证过程不仅依靠着知觉的感知，更重

要的是，它必须建立在思想自我批判上。所以对理

性主义来说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就是对思考内容的再思
考，也就是日常用法的第 （３）种解释。

虽然情感主义的哈奇森同样使用该术语来描述

道德感，但我们如果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上考察，

就会发现作为感觉器官的道德感是不可能蕴含理性

之意的。在１７—１８世纪的经验主义看来，感觉是
一种原始的、无任何理性概念参与的，并且完全独

立于思维但又赋予思维内容的原始材料。［１１］只有近

代经验主义才认为我们无法脱离理性和感性两者之

中任何一方而单独构成认知活动。以关于色彩的认

知活动为例，颜色的感觉是来自外部对象的物质特

性，比如光的波长、光的频度等，当这些特性直接

作用在眼睛上时，它刺激了大脑，从而构成了我们

关于对象的看法。他们认为虽然这一过程对于早期

经验主义来说，是无意识且不由自主发生的，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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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中感官与对象之间构成的因果关系，恰恰

证明了理性的参与，否则主体如何能做到在感知的

同时，又得出这一复合逻辑原则的结论 （因果关

系），或者又区分出相近颜色之间的细微差别。然

而对于１７世纪的哈奇森来说，他一定不会认为作
为认知活动基础能力并给予理性思考材料的内感官

具有一种反思性。那么作为内感官特有功能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也就理所应当不蕴含 “思”或 “思

考”之意。

并且借由考察关于洛克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问题的文
献，我们还证实了用 “反省”这一概念来解释该

术语的不恰当性。我们说过，哈奇森将内感官看作

与外感官相互等同的器官，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内

感官具有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这一属性，这一属性使得它
能处理复杂形式的简单观念。其实哈奇森的这一观

点来自洛克，洛克用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两种术语来描述内感官的特性［１１］。显而易见，洛

克在内感官理论中提出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一词，旨在表
明内感官与外感官之间的共通性，然而他又另外运

用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一词来描述内感官，用以区分内外
感官的差异性。也就是说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和 “ｓ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作为内感官的子集概念，分别用来描述内感
官的感知能力的两种不同功能。那么从内感官的本

质特征以及内感官与这两个术语之间构成的概念关

系来看，我们对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的理解，应建立在它
与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即感觉的关系之上，也就说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应含有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这类感知觉概念所具
有的特征。洛克认为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是一种不由自主
且自发产生且不受意志所控制的活动。然而对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来说是否如此，近代学者对此存有异
议，如Ｇｉｂｓｏｎ［１２］４０和 Ｋｕｌｓｔａｄ［１３］。一部分人［１４］从心

理活动层面，给予这术语以当代的词——— “反省”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看作主体对自身
心理现象的一种直接意识。这就意味心灵对每一次

内心活动的产生或运作都具有意识，从而心灵能确

证并知晓一切存在于心中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

“被意识到”与 “被思考到”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模

式，意识是一种指向心灵的活动，一种关注

力。［１２］５６比如对 “我在思考”这一事件的确认就是

出自意识，而不是思考。同时 “被意识到”就一

定意味着某种观点或概念的存在，因为 “思想必

然要求我们关于某种活动构成明确的概念，所以它

需要一种注意力。”［１２］７６那么在这一观点下来理解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它就是一种基于主体意愿的心理控
制，那么作为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对象的简单观念，它就
含有这层意思：它是一种只能借由控制心理活动才

能获得的观念。简单观念就变成非感官类的概念，

是出自思维的东西。然而根据上文关于经验主义理

论做出的论述，这一结论显然不能被采纳，因为它

不仅使得从同一概念中得出的两个特征相互矛盾，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还削弱了经验主义的理论，因

为洛克和哈奇森的简单观念还关涉着快乐、痛苦、

和谐等情感性概念。所以 “……人离开感觉形成

的心理活动”这种说法在经验主义语境下也是不

成立的。 “反省”这一观念同理性主义一样，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看作思考，也就是日常用法的第 （３）
种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另一个角度为该术语提供一

种解释，将非感觉的概念完全排除在该术语之外，

而Ｋｕｌｓｔａｄ这类理论就从心理表征主义立场上为这
一理解提供了可能［１５］。

按照表征主义的理论，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是以心理
印象为感知对象的，是一种无意识地、不由自主地

心理投射。洛克认为当物理形态的外部物体与身体

某个部位形成互动时，便会激发 “感觉” （ｓ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的产生，而外感官器官因感觉被充分刺激
后，会向神经或精神传定感觉信息，所以精神活动

会使大脑对这一物体构成某些观念。［１６］上面我们已

经说过内外感官具有不同类型的知觉，然而构成这

一区分的基础是感知对象的不同，而不是器官性

质。所以说，如果 “感觉”的对象是外部实体，

那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的对象就是内部实体，即心理实
体 （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ｔｉｔｉｅｓ）。它与物理实体一样，都必然
被感觉器官所知觉到，不同的是前者是抽象的存在

方式，后者是物理形态的存在方式。这也就是为什

么在内感官中提出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的原因。作为对象
的心理实体，就是主体内在精神体验过程中产生的

某些想法，然而对于主体来说这些想法与外部物理

实体同样具有真实性。因此当我们内感官知觉到某

种想法时，它必然会引起心灵的注意。而由此产生

了注意，也就是某种精神活动，此后大脑才能运用

分析能力，为此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而在这过程

中的精神活动就是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它便是一种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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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观念，也就是心理实体做出的一种关注。这

种关注具有一种双重性———被动性和主动性。一方

面，它不可能脱离心理实体而独立构成想法或观

念，心理实体作为必要条件是它产生的原因，所以

一旦形成了简单观念，我们的内感官都不可控制地

知觉到它。另一方面，它在处理想法的过程中，对

这一想法实施了加工，注入了 “新”的东西。比

如当我们看见一只狗时，与它相关的行动以及形态

作为物理印象，变成感觉信息被我们接收，但这一

接收过程必然会受我们精神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所

以这具体的感觉信息被知觉加工为了一种精神属性，

构成了一种心理实体、一种想法［１７］。想法包含着情

感，以及记忆、习惯这些要素，所以大脑的理性活

动在这一种想法的基础上，运用思维能力将想法变

成清晰的内容。因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不是单一的反应，
而是一种心理投射或反映。而这种心理投射就构成

了哈奇森道德认同的依据，即仁慈，而发展到休谟

就是同情心，到斯洛特就是作为道德动机的移情。

由此可见，“反思性”较之于 “反映性”，这一术语

已经不适合来阐释哈奇森的道德感，后者才能诠释

情感主义理论的彻底性，并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全新

的观点———任何概念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客观的概

念，它必然伴随着主体对其的内在感受。并且感受

都将先于概念，还为概念含义的界定提供了内容。

总之，不论是洛克还是哈奇森，他们都强调感

觉上的确实性，注重区分作为对象本身而存在的东

西与主体赋予对象的东西。因此内感官不仅是一般

知识的认知前提，同时它的情感性特征使得愉快、

痛苦与道德概念相联系，所以它也为道德知识产生

的必然性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哈奇森那里，“内感

官”与 “道德感”作为意味着真实存在 （特殊感

官）的同一概念，它们相互扩充了对方的含义。

所以情感作为道德的源泉，赋予了感知形式一种道

德意义，某一知识之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就在于它是

被感知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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